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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 

逐條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管理苗栗縣休閒娛樂服務業

，以維護社會安寧及善良風俗，特制

定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

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休閒娛樂服務

業，指下列營利事業： 

一、視聽歌唱業：指提供視聽伴唱設

備，供人歌唱者。 

二、三溫暖業：指提供冷、熱水池、

蒸烤設備，供人沐浴者。 

三、舞場業：指提供場所，不備舞伴

，供不特定人跳舞者。 

四、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舞伴

，供不特定人跳舞者。 

五、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陪侍

服務，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

者。 

六、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陪侍

服務，供應酒類或其他飲料者。 

七、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供場所，

備有陪侍服務，供應飲料者。 

八、飲酒店業：指從事酒精飲料之餐

飲服務，且無提供陪酒員之行業

。 

九、理髮業：指將營業場所加以區隔

或包廂式經營為人理容理髮者。 

十、資訊休閒業：指提供特定場所及

電腦資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取

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

料儲存裝置，供不特定人從事遊

戲娛樂者。 

明定本自治條例所定休閒娛樂服務業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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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休閒活動場館業：指提供場地及

設備，供人玩樂麻將、棋牌、德

州撲克之事業。 

十二、 其他經本府公告行為之營利事業

。 

第四條  經營休閒娛樂服務業，依法辦

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應向本府申

請許可，始得營業；變更或復業時，

亦同。 

      休閒娛樂服務業之營業場所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都市計畫法、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國土計畫

法。 

  二、營業場所建築物應取得使用執照

，且其用途、構造及設備應符合

建築法令之規定。 

  三、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應符合消防

法令之規定。 

      同一門牌，以設立一家休閒娛樂

服務業之營業場所為限。 

一、明定經營休閒娛樂服務業應依公司

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辦妥登記，並

取得本府許可後，始得營業。 

二、明定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應符

合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建築

法、消防法等規定。 

第五條  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舞場

業、舞廳業、酒家業、酒吧業、特種

咖啡茶室業、飲酒店業、理髮業、休

閒活動場館業及其他經本府公告行為

之營利事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住宅區

五十公尺以上，且應距離幼兒園、國

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二

百公尺以上。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幼

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

、醫院二百公尺以上。  

    前二項距離，以二建築物基地境

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  

一、參考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範酒家、特種

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

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

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

害兒少身心健康場所之距離限制規

定，爰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本自治

條例休閒娛樂服務業就特定場所之

距離限制。 

二、第三項明定距離之測量方式。 

第六條 休閒娛樂服務業依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申請營業場所地址、代表人或

負責人許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一、申請許可營業、變更、復業之應備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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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件向本府提出；變更或復業時，

亦同： 

一、公司或商業登記核准證明文件。 

二、代表人或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

。 

三、營業場所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四、營業場所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五、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單。 

六、營業場所之平面圖及其範圍標示

圖。 

七、營業場所符合距離限制之證明文

件及切結書。 

八、代表人或負責人出資經營切結書

、登記資本之財力證明及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文件。 

九、其他本府規定應附之文件。 

    前項第七款所稱證明文件，指營 

業場所符合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 

距離內且於最近三個月內，經測量技 

師、建築師或其他具測量或相關專業 

技師簽證之基地（地籍圖）周圍現況 

實測圖。  

二、營業場所符合距離限制之證明文件

定義。 

第七條  下列營業場所不得申請為休閒

娛樂服務業之營業場所： 

一、最近三年內曾經營同類業務受勒

令歇業之處分。 

二、經本府勒令停止使用，尚未恢復

使用。 

三、經命停止營業，期間尚未屆滿。 

    下列人員不得為休閒娛樂服務業

之代表人或負責人；其已擔任者，當

然解任：    

一、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受

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最近三年內曾因經營同類營業受

勒令歇業之處分。 

三、曾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

、第十六章之一妨害風化罪、第

明定不得作為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

之情事與代表人或負責人之消極資格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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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第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

十三條，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之罪，或性騷擾防治法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未

逾三年。 

四、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或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執

行完畢未逾三年。 

有前二項規定情形者，本府應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 

第八條  休閒娛樂服務業代表人或負責

人，應將從業人員資料列冊存置於營

業場所，以備有關機關查對；變更時

，亦同。 

明定休閒娛樂服務業對從業人員管理責

任。 

第九條  經營視聽歌唱業、三溫暖業、

舞場業、舞廳業、酒家業、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業、飲酒店業、理髮業

、休閒活動場館業及其他經本府公告

行為之營利事業，應禁止未滿十八歲

之人進入或留滯。 

    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事項

： 

一、禁止未滿十五歲之人，於非例假

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及每日下

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進入或留

滯。   

二、禁止年滿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八歲

之人，於每日下午十時至翌日上

午八時進入或留滯。 

  前項所稱非例假日，指星期六、

星期日、寒假、暑假及國定假日以外

之日期。 

營業場所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

風化及販賣、轉讓、持有或施用毒品

之行為；如發現有上述情事，應立即

報警處理。 

一、為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全，依休閒

娛樂服務業業別明定禁止未成年人

進入或留滯之年齡及時間。 

二、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

十款規定，凡屬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室內場所（歌劇院、電影院、視聽

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

休閒娛樂之室內場所等），營業場

所內禁止使用菸類，並應設置明顯

之禁止標示，爰第五項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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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娛樂服務業應於營業場所入

口處設置明顯禁止使用菸類之標示或

警語。 

從業人員執行第一項及第二項規

定時，應請其出示年齡證明文件，拒

絕出示或無年齡證明者，休閒娛樂服

務業者應拒絕其進入。 

第十條  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暫停

營業一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前向本

府申報；停業後，非經本府許可復業

者，不得營業。 

明定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停業一個

月以上者須先行申報，復業須經本府許

可後方可營業。 

第十一條  本府得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休

閒娛樂服務業之建築、消防、衛生、

環保等設施。 

    本府應召警政、建管、消防、衛

生、環保、勞青、都市計畫、地政、

財政及商業等相關單位組成聯合稽查

小組，執行前項工作。 

明定本府得組成聯合稽查小組辦理各該

休閒娛樂服務業之建築、消防、衛生、

環保等設施之檢查。 

第十二條  本府得隨時派員檢查休閒娛

樂服務業之營業狀況，其代表人、負

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拒絕或妨

礙。 

明定本府得隨時派員檢查各該休閒娛樂

服務業之營業狀況。 

第十三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未

經本府許可擅自營業者，處休閒娛樂

服務業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命停止營業，經受停止營業

之處分，仍繼續營業者，得按次處

罰。 

    休閒娛樂服務業違反第五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者，應命其停止營

業。經受停止營業之處分，仍繼續營

業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明定休閒娛樂服務業未依規定取得

營業、復業或變更許可，擅自經營

之罰則。 

二、明定違反休閒娛樂服務業營業場所

距離限制之罰則。 

 

第十四條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規避、

妨礙或拒絕檢查者，處代表人或負責

人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明定違反第十二條規定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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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者，處休閒娛樂服務業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條規定，停業一個月以

上未於停業前先向本府申報者，處休

閒娛樂服務業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一萬

五千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限期令其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休閒娛樂服務

業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       

一、第一項明定違反第九條第一項或第

二項規定之罰則。 

二、第二項明定休閒娛樂服務業未依第

十條規定事先向本府申報停業之罰

則。 

三、第三項明定違反第八條規定者屆期

未改善之罰則。 

第十六條  休閒娛樂服務業之代表人或

負責人於其營業場所涉犯提供場所之

賭博、妨害風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之罪或其他同類犯罪行為經起訴者，

本府應命其停止營業，其期間為六個

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止營業期間不受

理第四條第一項後段之申請變更或復

業許可。 

明定本府對於休閒娛樂服務業涉及犯罪

行為之管制性措施。 

第十七條  第十三條及前條受處分人於

停止營業處分合法送達後，拒不履行

者，本府得依行政執行法斷絕營業場

所之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經命停止營業或斷絕營業場所之

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者，不得未

經許可擅自接水接電或其他能源。 

      依第一項規定執行斷水斷電之業

者，於停止營業期間屆滿或停業期間

辦理商業歇業、公司解散登記後，得

依規定向本府申請出具之准予供電、

供水文件，並向電業及自來水事業申

請恢復供水供電。 

明定遭執行斷水斷電之業者申請復電相

關規定。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

經營休閒娛樂服務業，但未依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為休

閒活動場館業者，應於本自治條例公

布施行日起一年內依第四條第一項規

一、 考量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既有休 

閒活動場館事業之經營現況，為兼 

顧業者之權益保障與公共利益，爰 

規定合理之緩衝期，要求未登記休

閒活動場館業之既有業者於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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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向本府申

請許可營業。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經營

休閒娛樂服務業，且已依中央主管機

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為休閒娛

樂服務業場館業者，不受第五條所定

距離之限制。 

    前項業者於有遷址、代表人或負

責人變更情事時，應於事實發生日三

十日內檢附第六條規定文件申請變

更，屆期未申請者，依違反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處分。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

申請經駁回者，自期限屆滿日之次日

起，應命其停止營業。經受停止營業

之處分，仍繼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並依本自治

條例規定向本府申請許可營業，包

含提出符合本自治條例距離限制之

證明文件，以落實新制之規範效力，

並降低對業者之衝擊。 

二、 對於已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之既有 

業者，基於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

則，爰第二項明定此類業者不受距

離限制之適用。但仍應符合都市計

畫法、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

建築法及消防法等其他空間與安全

相關法令之基本要求，以維護公共

安全與使用合理性，併予敘明。又

此類業者申請變更仍應視同新案審

查，爰第三項明定之及違反效果。 

三、 第四項明定未依過渡期限提出申

請，及依期限提出申請但未通過審

查之處理方式，以確保有效執行。 

第十九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

由本府另定之。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授權由本府另

定之。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